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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12 号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 17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

将意见反馈如下： 

1、 本次交易设置了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方案，由乌力吉、杨

树蓝天、融通资本三方按比例对未来三年的盈利承诺进行全额补偿，

其股份总额不足以覆盖全部盈利承诺，不足部分将以现金补偿，存在

现金补偿义务人无足够支付能力的风险。为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

损害，请相关方针对未来业绩补偿方切实履行补偿义务提出明确可行

的保障措施，并说明补偿方案及保障措施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有关业绩补偿方案“应当

明确可行”的原则，独立财务顾问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同时，

就上述相关风险进行特别提示。 

2、 本次交易设置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机制，调价机制

存在下列特征： 

（1） 仅对股价下跌的情况进行调价； 

（2） 原发行价为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标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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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发行价以调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为标准；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调价机制中上述条款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并

说明是否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相

关要求。同时，要求公司明确调价触发条件“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的“任一交易日”是否包括停牌前的交易日。独立财

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3、 预案显示，2014年 12月 30日，本次交易对手方乌力吉将

其当时持有的沐禾节水 40%股权（对应 2,182万元出资额，以下简称

“已质押股权”）质押给京蓝控股，乌力吉、京蓝控股已经共同承诺

将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报送证监会后、本次交易关于证监会反馈回复

文件报送证监会前，办理完毕上述已质押股权解除质押的注销登记手

续。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交易双方拟采取的及时解除质押的措施，并分析

其可执行性，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2） 补充披露上述情况及其处理措施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

十一条（四）有关资产权属清晰的原则，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

表意见。 

4、 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标的沐禾节水的历史沿革中存在多次

股份代持情况，请你公司结合历次股份代持行为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重组办法》第十一条（四）进行详细说明，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5、 预案显示，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成立时间较短，资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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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盈利能力有限，如杨树嘉业最近两年的资产总额不足 3000元，

营业利润均为负，而其认购金额达到 6.5亿元。请你公司明确披露相

关方认购资金来源，独立财务顾问对其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6、 预案显示，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杨树嘉业目前正在办理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基金备案手续。根据《关于与并购重组行政

许可审核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问题与解答》的要求：“发行股

份的对象未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应承诺在提交重组委审议前办理

完毕。”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手续所需要

的程序及条件，目前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理完毕时间，并承诺最迟

将在提交重组委审议前办理完毕。 

7、 预案显示，标的资产近三年进行了多次增资、股权转让，

交易作价与本次预估值之间差异较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最

近三年增资、转让作价与本次交易预估值之间差异的原因，并特别关

注如下情况： 

1） 2014年12月29日科桥嘉永对沐禾节水增资5,000万元，获得

其8.34%的股份，沐禾节水100%股权评估价值为5.5亿元，相比本次评

估值15.88亿元存在巨大差异。预案显示科桥嘉永与增资前股东乌力

吉、哈斯通拉嘎、沐禾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

资产短期内大幅增值的详细原因。 

2） 2014年12月30日，你公司控股股东京蓝控股以1.5亿元的价

格获得沐禾节水727.27万元出资额，该交易对价对应沐禾节水100%

股权价值约11.25亿元。本次交易作价对应沐禾节水100%股权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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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88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将1年前获得标的资产通过

同一实际控制下企业转让给上市公司并实现大幅增值的原因，并说明

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8、 预案显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呈现

逐年增加趋势，2013年 12月 31日、2014年 12月 31日、2015年 9

月 30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10,020.06万元、19,684.61万元、31,861.09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主要交易对手方，应收账款周转率、

历史坏账情况以及公司采取的追款措施等。并就应收账款的相关风险

进行特别提示。 

9、 预案显示，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沐禾节水全部股东权

益的预估值为 158,835.06万元，沐禾节水合并报表的净资产账面值

为 39,338.08万元（未经审计），预估增值约 119,496.98万元，预估

增值率约为 303.77%。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估过程，预估主要参数（如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等），以及预估高增值的原因。 

10、 预案显示，标的资产沐禾节水目前客户主要集中在内蒙古

地区，客户集中度高，目前标的正在向东北、华北等市场扩展业务，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所处的行业竞争情况，进入门槛、市场饱

和度，以及标的公司市场占有率、核心竞争力、竞争地位，以及目前

在其他区域的市场拓展情况等。并就客户集中度高的相关风险进行特

别提示。 

11、 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主要业务来源于政府合作项目，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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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中，智能高效农业节水灌溉项目将采用“BOT”形式运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目前是否存在其他项目采用 BOT形式运营，如有，

补充披露相关项目情况，历史收入及利润贡献率，剩余经营期限，项

目到期后对公司经营业绩是否将产生重大影响。 

12、 预案中沐禾节水的主要业务资质情况显示，相关 4项资质

证书已到期或者即将到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是否存在应取

得而未取得的资质证书，资质到期后的展期可能性、如未能展期对标

的所经营业务的影响，以及公司是否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及相应成本。 

13、 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26 号准则》”）

第七条（六）补充披露资产负债表中，主要资产、主要负债情况，并

披露相关资产是否取得权利证书，是否存在担保、原股东对其资金占

用等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资产权利瑕疵情况。 

14、 请你公司根据《26号准则》第七条（五）补充披露交易对

手方科桥嘉永及其实际控制人（GP）之间的完整的产权关系控制结构

图。 

15、 请你公司将本次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起始日统一更正为新增

股份上市日。 

16、 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较多，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主

要下属子公司最近两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主要资产情况等。 

17、 预案中，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未完成审计、评估或估值、盈

利预测审核，你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声明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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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作出“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结果、以及经

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若涉及）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的特别提示。 

 

同时，我部关注到以下问题，请你公司在编制重组报告书披露文

件时予以特别注意： 

1、 请依据《26号准则》第十五条（一）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

形式，全面披露交易对方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包括交易对方的主

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股权或权益的间接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关

系结构图，直至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

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  

2、 预案核心技术及研发情况中显示，“沐禾节水具有较强的研发

和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请你公

司列表说明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获得时间、批准机关、

专利到期时间、应用范围、授权及许可使用状况。 

3、 预案显示，本次评估假设标的在未来经营期内能继续取得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享受 15%的所得税税率，请你公司就税率情况进行

敏感性分析。 

4、 请依据《26号准则》第二十二条列表披露与拟购买资产业务

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特许经营权的具体情况。 

5、 请依据《26号准则》第五十四条披露发行前后每股收益、每

股净资产等数据；披露董事会结合发行价对应的市盈率、市净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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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等分析。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3月 1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并及时披露。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2 月 22 日 

 

 

 

 

 

 

 

 
 


